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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业板上市委 2021 年第 56 次审议会议 
结果公告 

 

创业板上市委员会 2021年第 56次审议会议于 2021年 9月

9 日召开，现将会议审议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审议结果 

（一）苏州翔楼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：符合发行条

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（二）赣州腾远钴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：符合发

行条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（三）江苏纽泰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：符合发行条

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二、上市委会议提出问询的主要问题 

（一）苏州翔楼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请发行人结合生产技术、核心工艺、核心设备与产品特征

等情况，说明：（1）不属于“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”的

理由；（2）是否符合创业板的定位。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 

（二）赣州腾远钴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1.报告期内，发行人子公司刚果腾远存在向自然人大额采

购钴铜矿的情况，其中现金采购的金额和占比均较大，且 2020

年有较大幅度上升。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向自然人采购钴铜矿

的原因及必要性；（2）是否建立了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以防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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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金交易的风险，并合理保证发行人财务报告的可靠性；（3）

对比同行业可比公司海外子公司的情况，2020 年现金采购增加

的合理性；（4）发行人是否已制订切实可行的措施，以减少现

金采购。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发行人的钴产品主要应用于电池材料。请发行人结合

2021 年以来下游动力电池行业中三元锂电池及磷酸铁锂电池市

场占比等方面的最新变化情况，说明对发行人业务的影响及风

险披露是否充分。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发行人报告期子公司刚果腾远及维克托利润占合并报表

的比例变动较大。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是否已充分披露“对子

公司依赖的风险”中收入、利润的计算方法；（2）刚果腾远对

维克托转移定价的影响程度及税收风险；（3）海外子公司维克

托的利润分配政策。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 

（三）江苏纽泰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报告期内，发行人向巴斯夫配套提供的悬架减震支撑业务

收入占同期主营业务收入的 46.85%、49.38%和 40.46%，且该悬

架减震支撑的关键材料聚氨酯的生产技术由巴斯夫掌握，发行

人对巴斯夫构成重大业务依赖。请发行人：（1）结合与巴斯夫

业务合作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等情况，说明客户集中是否对发

行人可持续经营构成重大不利影响；（2）结合巴斯夫以外客户

拓展情况，说明汽车悬架减震支撑业务增长的可持续性。请保

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 

三、需进一步落实事项 

（一）苏州翔楼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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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  

（二）赣州腾远钴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1.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海外子公司刚果腾远

向自然人供应商大额现金采购的原因及必要性，为防范现金采

购风险采取的措施，并在“特别风险提示”中补充披露现金采

购的相关风险。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请发行人结合 2021年以来下游动力电池行业的市场变化

情况，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对发行人业务的影响。请保荐

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 

（三）江苏纽泰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拓展巴斯夫以外客户不

及预期的风险。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上市审核中心 

2021 年 9 月 9 日 

 


